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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诉讼保释问题报告书发表  

 
 法 律 改 革 委 员 会 今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发 表「 刑 事 诉 讼 的 保 释 问 题

研究报告书」。  
 
 专 责 研 究 该 论 题 的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主 席廖 子 明 按 察 司 在 发 表 报

告 书 时 指 出 ， 报 告 书 是 法 改 会 和 其 小 组 委 员 会 四 年 多 工 作 的 成

果。  
 
 廖 子 明 按 察 司 说 ， 报 告 书 的 目 的 是 在主 张 无 罪 推 定 和 人 身 自

由之余，又认识到社会治安的需要，从而作出建议。  
 
 他补充说：「在达成我们的结论时，我们时刻紧记要在人身自

由的权利和社会治安之间保持平衡的重要性；以及须要确保保释

制度对于保释当局必须是可行的。」  
 
 「 报 告 书 有 时 似 乎 对 被 告 有 所 偏 袒 ，这 是 因 为 我 们 相 信 普 通

法制度是宁求自由和正当程序，而不取防范性的拘留和未经审讯

而施行的监禁。」  
 
 法 律 改 革 委 员 会 所 提 建 议 的 一 个 基 本前 提 是 ， 有 关 刑 事 诉 讼

的保释的法例应该要编成法则。  
 
 法 律 改 革 委 员 会 的 论 点 是 ， 编 成 法 则可 以 使 到 有 关 的 法 律 更

清楚、更确定和更易掌握。  
 
 根 据 法 律 改 革 委 员 会 的 建 议 ， 这 套 法则 的 一 项 要 素 是 应 该 确

立法定的保释权。  
 
 法 则 赋 予 所 有 人 一 项 普 遍 的 权 利 ， 让他 们 在 首 次 出 庭 之 前 和

在同一诉讼中再次出庭之前都能获得保释。  
 
 这 种 保 释 权 是 会 受 到 某 些 指 明 的 例 外情 况 所 限 制 的 ， 其 中 包

括被告可能潜逃、再次犯罪或者干扰证人等情况。  
 



 法 则 亦 建 议 列 出 保 释 当 局 在 决 定 是 否应 该 拘 禁 某 人 时 可 能 考

虑的有关因素列出。  
 
 在澄清被告的保释权的同时，委员会建议应该废除个人具结，

以及应该减少对现金保释的侧重。  
 
 委 员 会 建 议 应 该 保 留 要 求 被 告 缴 存 现金 的 权 力 ， 但 只 在 须 要

确保被告出庭的情况下应用。  
 
 为 促 使 被 告 出 庭 ， 委 员 会 建 议 如 果 被告 弃 保 潜 逃 ， 应 视 作 刑

事罪行，如果以简易治罪形式检控，最高可被判入狱三个月；若

以藐视法庭罪处理，最高可被判入狱十二个月。  
 
 委 员 会 并 且 建 议 裁 判 司 或 较 高 的 法 庭应 该 可 以 使 保 释 的 批 准

附带某些条件，例如交出被告的护照、不得离开香港、在指定时

间向警署报到以及不得进入某些地方或楼宇。  
 
 廖 子 明 强 调 ， 几 乎 所 有 在 报 告 书 中 提出 的 建 议 都 已 在 其 他 地

方采用。  
 
 他说：「事实上其中多项已经在香港施行，而我们的建议是为

使法例更清楚明确。」  
 
 倘 若 报 告 书 带 来 法 例 的 制 定 ， 估 计 不会 对 保 释 制 度 根 本 的 改

变，却会提供一套明确和一致的法则，载述基本概念及使法律更

易掌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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